
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内容简介

一、规划作用

为响应新时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展新要求，落实 《包头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要求，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保障重大项目落地的需求，有效推进白云鄂

博矿区城区开发建设与管控指引，特制定《白云鄂博矿区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作为白云鄂博矿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本规划是白云鄂博矿区城区土

地使用和各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适用于规划范围内各类用地开发与建设的规划

管理工作，本规划范围内编制和实施下层次规划，进行工程设计与开发建设，均

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和要求。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北至北环路，南至新城街，东至地质道—百灵道，西至西环路，规

划面积 639.47公顷。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修订）；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4、《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5、《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6、《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7、《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

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9、《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10、《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11、《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12、《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3、《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9年修正）；

14、《包头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 》（1996年）

15、《包头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2014 年）；

16、《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规程》（DB15/T 3495-2024）；

17、《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

18、《白云鄂博矿区“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 年）；

19、《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成果等。



四、规划原则

协调发展原则：统筹规划区存量与增量空间，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协

调发展，推动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 清水秀

的空间格局。

集约节约原则：重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合理确定地块开发强度，促进土

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

刚弹结合原则：注重规划与实际开发的契合，衔接落实上位规划管控要求，

强调控制与引导相结合，即对道路、公共服务、开发强度等实行严 格控制，在

用地布局、设施配建等方面，保持规划的弹性，为城市管理提供有效依据。

可操作性原则：注重规划与实际开发的契合，衔接落实《包头市白云鄂博矿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管控要求，强调控制与引导相结合，

即涉及民生底线内容等实行严格控制，对局部暂时不能确定准确位置的功能与设

施等方面保持规划的弹性，为城市管理提供有效依据。

五、规划定位

白云鄂博城区定位为“产城矿旅融合发展的宜业宜居城区”。

建设融合发展的宜业城区，提升“为产服务”功能。立足白云矿区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与全域产业发展需求，强化产城融合，增加新质生产力空间供给，完善

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引导与园区产业错位发展，城市风貌协呼应，支撑营商环境

改善，为居民提供充足就业岗位与创新创业机会。

营造生态怡人的宜居城区，提升“为人服务”功能。立足提升全体居民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科学合理确定住房总量，优化供应结构，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提

升公共服务品质，完善社区建设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打造多元并蓄、全龄共享

的宜居空间。

六、人口规模

规划区内常住人口约 3.0万人。

七、用地规模

规划区内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639.47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615.85公顷，

特殊用地 2.65公顷，区域交通运输用地 20.97公顷。

八、建设规模

规划区内总建筑面积约 391.83万平方米。

九、规划结构

规划形成“工字轴·公园群·产业带·生活圈”的空间结构。



工字轴：为“矿山路——通阳道——白云鄂博大街”构成的“工”字型商业

活力城市界面。其中矿山路集聚本地生活服务功能，建设“烟火活力轴”；通阳

道集成对外特色商贸，建设“特色消费轴”；白云鄂博大街承担区域联系支撑，

集聚现代城市服务功能，彰显“现代城市轴”。

公园群：以“矿山公园——塔拉公园——湿地公园——丁香园”构成的南北

贯穿城区的休闲游憩生态界面。

产业带：依托城区与园区交界地区空间形成的“稀土+”与“服务+”两条

产业带。城区东部与白云鄂博产业园东部区交界处形成“稀土+”产业带，重点

发展稀土新材料研发中试与先进制造；城区西部与白云鄂博产业园西部区交界处

形成“服务+”产业带，着力培育物流运输与企业生活配套功能。

生活圈：依托现状社区格局和单元划分传导内容进一步完善，形成四个 5-10
分钟单元社区生活圈。

十、居住用地规划

提升用地效率和增加居住强度。通过合理规划，优化土地使用，实现居住与

公共空间的有机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提升“为人服务”品质，完善社区中心布局。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健康、文

化、体育、维修 、助餐、零售、美容美发等 1+N社区综合社区服务，完善“1
个社区服务综合体+N个设施”体系建设。以居住区级公服设施带动激活居住活

力，满足日常多类人群的生活、 娱乐需求。依靠综合社区服务中心，在周围形

成菜场、集市等商业设施，满足新社区的日常生活需要。

完善“为产服务”支撑，补足企业配套居住缺口。结合周边产业需求，选取

靠近产业、交通便利、生活服务集中的片区，集聚布局，服务周边包钢白云铁矿、

白云鄂博产业园和巴润化工园区等版块。

十一、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完善社区生活圈。基于国家、自治区、包头市相关标准，结合白云矿区城镇

基础与实际需求，科学合理确定公共服务配置标准，避免浪费。合理构建城市生

活圈。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指南》、《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的规定，科学布局“15分钟生活圈、5-10
分钟社区生活圈”两级公共服务设施。 结合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布置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实行集中建设、混合布局、综合使用，实现公共服务与

日常生活的有机衔接。

集约发展，提升品质。统筹规划建设运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同步建

设、优先启用，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结合城市更新适时启动。践行公共空间复合利

用，统筹考虑实际服务人口，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

补足短板，精准供给。前瞻本地居民与新兴产业人口未来需求，关注“一老

一小”两类弱势人群，实施无障碍环境设计，营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适度预留

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空间，为城市生长预留条件。结合绿地公园等公共空间，设置



健身步道、骑行道、室外综合运动场等设施，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

活动。保障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各类人群健身休闲需求。

十二、商业服务设施

盘活存量，引导升级。引导现状低效、零散分布商业用地整合集聚，引导沿

街、市场等传统业态转型升级。

服务居民，激活消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逐步完善满足不同年龄、

不同家庭构成居民需求的高品质、多样化生活性商业空间供给，激活消费动力。

服务产业，完善配套。践行“产城融合”理念，增加企业商务设施布局，优

化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供给。

十三、绿地系统结构

以“分级配置、均好布局、蓝绿交融”为原则，规划形成“一廊、一带、多

点”的绿地系统结构，形成“城区-邻里”两级绿地公园体系，实现 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营造 “园在城中”的绿色生活环境。

“一廊”：指南北串联的“矿山公园-塔拉公园-湿地公园-丁香园”公园群形

成的生态休闲游憩廊道，整合生态、游憩、文化、科普、景观、应急避难等综合

功能，布局文化休闲场所，建设步移景异的空间场景，打造蓝绿交织、富有人文

意境的市民公园。

“一带”：指白云鄂博大街沿线形成的道路景观带。充分利用道路两侧生态

防护距离，设置绿化开敞空间，营造线性门户景观，打造丰富的景观界面。

“多点”：指规划区内人工或自然的绿化节点，引导带状沿路绿带集中化布

局，形成游憩景点、口袋公园等。

十四、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

坚持“集中连片、安全韧性”的原则。工业用地应满足土地集约利用与污染

防护要求，工业区配套设施应充分考虑区位、产业门类、就业人口等因素，满足

人们对现代生产、工作环境所要求的舒适性、健康性、安全性和经济性需求。

坚持“有利于交通运输、方便生产生活服务”的原则。发挥白云鄂博矿区城

区连接城市，服务各矿区、产业园区作用，结合其他产业园区用地布局、道路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内容，科学规划用地交通组织，及与城镇和对外交通的

衔接。

十五、道路交通

按照通勤型、生活型和过境型等不同道路交通功能需求分类指导道路建设，

引导城区交通客货分离。针对现状大地块偏多、支路网不完善、城区毛细血管不

畅通的状况，重点增补支路网络，对于暂时无法确定位置的支路采取弹性管控措



施，增强建设灵活性。满足居民停车充电需求，按照国家标准完善城区公共停车

场（站）供给，完善新能源充（换）电场（站）布局。

十六、明确实施控制要求

通过城市设计与风貌引导、容积率、建筑面积、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

率等指标管控内容对每个地块进行建设实施指导。通过确定各级道路的控制点坐

标、标高及规划纵坡坡度、坡向、坡长等控制内容对每条道路进行竖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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